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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台

    本标准是对GB/T 5580 -1995《电钻》的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符合GB 3883.6-1991《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电钻的专用要求(可供认证

用)A(idt IEC 60745-2-1:1989)，并与GB 3883.6配套使用。

    本标准技术内容增加了电磁兼容性的相关条文4.7.2,4.7.3,5.5,5.6,修改了第2章、8.1.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动工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江、朱建平、罗选强、方联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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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钻
代替 GB/T 5580一1995

Electric drill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钻的基本参数、型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环境条件下，对金属、塑料及其他材料钻孔用的连续定额的手持式交直流两用电

钻、单相串激电钻(以下简称电钻)

    本标准不适用于双速、多速、电子调速和永磁直流电钻，也不适用于冲击电钻和多用途电钻。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755-2000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idt IEC 60034-1:1996)

    GB 2099.1-1996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eqv IEC 884:1994)

    GB 3883.6-1991 手持式电动工其的安全 第二部分:电钻和冲击电钻的专用要求(可供认证

                          用)(idt IEC 60745-2-1:1989)

    GB 4343-199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电热器具，电动工具以及类似电器无线电干扰特性测量方

                    法和允许值(eqv CISPR No. 14:1993)

    GB/T 4583-1995 电动工具噪声的测量 工程法(eqv ISO 3700:1980)

    GB 5013.4-1997 额定电压450/750 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4部分:软线和软电缆

                            (idt IEC 245-4:1994)

    GB 5023. 5-1997 额定电压450/750 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5部分:软电线(软线)

                          (idt IEC 227-5:1979)

    GB/T 9088-1988 电动工具型号编制方法

    GB 17625.1-1998 低压电气及电子设备发出的谐波电流限值(设备每相输人电流<16 A)

                          (eqv IEC 6100()一3-2:1995)

    GB 17625. 2-1999 电磁兼容限值 对额定电流不大于16 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

                        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值(idt IEC 61000-3-3:1994)

3 鑫本参数和型式

3.1 电钻基本参数应符合表 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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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本参数

电钻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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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电钻规格指电钻钻削抗拉强度为390MPa钢材时所允许使用的最大钻头直径

3.2’基本系列电钻型号应符合GB/T9088的规定，其含义如下:

    J口 不一口 口一曰曰
1
{一最大钻孔直径，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A型、B型和C型用A、B和C表示(规格代号)

— — 设计序号

— 设计单位代号

— 电钻(品名代号)

— 使用电源类别代号

— 金属切削类(大类代号)

3.3 电钻的型式

3.3.1 按电源种类分为:

    a)单相交流电钻;

    b)直流电钻;

    c)交直流两用电钻。

3.3.2 按电钻的基本参数和用途分为:

    a)A型(普通型)电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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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普通钢材的钻孔，也可用于塑料和其他材料的钻孔，具有较高的钻削生产率，通用性强，适

用于一般体力劳动者。

b)B型(重型)电钻

B型电钻的额定输出功率和转矩比A型大，主要用于优质钢材及各钢材的钻孔，具有很高的钻削

生产率B型电钻结构可靠、可施加较大的轴向力。

    c) C型(轻型)电钻

C型电钻的额定输出功率和转矩比A型小，主要用于有色金属、铸铁和塑料的钻孔，尚能用于普通

钢材的钻削,C型电钻轻便，结构简单，不可施以强力。

3.3.3 按对无线电和电视的干扰的抑制要求分为:

    a)对无线电和电视的干扰无抑制要求的电钻;

    b)对无线电和电视的干扰有抑制要求的电钻。

3.3.4 按触电保护分为:

    a)  T类电钻;

    b) II类电钻;

    c)皿类电钻。

4 技术要求

4.， 一般要求

4门门 电钻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4.1.2 电钻应能在下列环境条件下额定运行;

    a)海拔不超过1 000 m;

    b)环境空气温度不超过40C;

    c)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90%(25 C);

    d)空气中不含易燃易爆及腐蚀性的气体、尘埃。

4.1.3 电钻适用的电源条件为:

    a)交直流两用电钻，应能在直流及电源电压为实际正弦波形，频率为额定值的单相交流电源下额

定运行;

    b)单相串激式电钻，应能在电源电压为实际正弦波形，频率为额定值的单相交流电源下额定运行。

4.1.4 电钻的额定电压和频率:

    a)直流额定电压220 V,110 V;

    b)交流额定电压220 V,110 V,42 V,36 V;

    c)交流额定频率50 Hz,
4.2 电钻的安全

4.2.1 电钻的安全，除本标准已作补充和提高的条款外，皆应符合GB 3883.6的规定。

    电钻的插头应符合GB 2099. 1的规定。
    II类电钻的插头应与电源线制成一体，其绝缘应能承受波形为实际正弦波、频率为50 Hz、电压值

3 750 V的耐电压试验1 min，不应发生击穿或表面闪络。

4.2.2

于 GB

联接电钻与电源的软电缆或软线应符合GB 5013. 4和GB 5032.5的规定，或采用其性能不低

:‘
5013.4和GB 5023.5的软电缆或软线。

电钻的外观质量

3.1 电钻塑料外壳不得有气泡、裂痕、明显的糊斑及冷隔等严重缺陷。

3.2 电钻金属外壳应无明显缺损。

3.3 电钻外壳涂层应无起层和剥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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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电钻的铭牌应牢固地置于壳体上，不卷曲。

4.4 电钻的钻轴

4.4.1 电钻的圆锥钻轴

4.4.1门 电钻圆锥面的有效工作长度不少于65Yo,

4.4-1.2 钻轴径向圆跳动应符合下列要求:

    a)外圆锥不大于0. 04 mm,

    b)内圆锥不大于0. 06 mm,

4.4.2 电钻的螺纹钻轴

    电钻允许使用螺纹钻轴。

4.5 最初起动电流

    电钻的最初起动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值的7倍。

4.6 噪声

    在距离电钻中心1 000 mm球面处测得的电钻空载噪声声压级(A计权)的平均值应不大于表2规

定的允许值。

                                      表2 噪声允许值

电钻规格

    m n

4 6 8 10 13 16 19 23 32

嗓声值

dB(A)
84 86 90 92

4.了 电磁兼容

4.7.， 无线电和电视干扰电平

    a)频率范围为((0. 15-30)MH:内测得的相线或中线对地的连续干扰电压电平值均不超过表3规

定的允许值。

                                      表 3 连续干扰电压

频 率

  MHz

干 扰 电 压

  dB(tX)

0.15̂ 0.35

66~ 59

随颇率的对数线性减小

0.35- 5.00

                                                                                  一

59

5.00̂ -30.00 64

    b)频率范围为(30-300)MHz内测得的由电源线辐射、吸收钳所吸收的连续干扰功率电平值应不

超过表4规定的允许值。

表 4 连续干扰功率

频 率

  MHz

一
}

30 300 随频率线性增大45到55

4.7.2 谐波电流

    a)电钻的稳态谐波电流应不超过表5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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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稳态谐波电流限值

谐波次数。
{ 最大允许谐波电流

                        A

奇次谐波

      3

      5

      7

      9

      11

      13

15燕n毛39

    3. 45

    1. 71

    1. 155

      0.60

    0.495

    0.315

0. 225 X 151n

偶次谐波

      2

      4

      6

8毛。镇40

    1. 62

    0. 645

    0.45

0. 345 X 81n

    b)对((2̂ 10)次偶次谐波和((3-19)次奇次谐波在任何2.5 min观察期内，允许不超过15s的暂态

谐波电流值是表5规定稳态谐波电流限值的1.5倍。

4.7.3 电压波动和闪烁

    电钻在接人低压电网运行时，引起的电压波动值和闪烁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P.值应不大于1. 0;

    P，值应不大于。.65;

    稳态相对电压变化d。不超过3%;

    相对电压变化最大值d二不超过40o;

    电压变化特征值d (t)在300 ms中不超过3000

    如果电压变化由手动开关引起或发生频率小于每小时一次，则不考核Py和尸 。稳态相对电压变化

值4、相对电流变化最大值dm，二、电压变化特征值d(t)应乘以系数1.330

4.8 换向火花

    在额定电压下，电钻在空载及额定负载时，电刷下火花应不大于GB 755中规定的2级。

4.9 翰人功率和电流

4.9.1 电钻在额定电压和额定负载下，测得的输人功率值应不大于铭牌标明的输人功率值的1200o.

4.9.2 电钻铭牌上如果标有电流值，则在额定电压和额定负载下，测得的电流值应不大于铭牌标明的

电流值的120%.

4.10 温升

    在额定负载时，电钻的温升不超过表6规定的限值。

                                          表 6 温升限值 K

零 件 温 升

90

蚝

E级绝缘统组

B级绝缘绕组

F级绝缘绕组

正常使用中非握持的外壳

正常使用中连续握持的手柄

按钮及类似零件:

— 金属

— 塑料 ::
当试脸地点的海拔或使用地点与规定的环境条件不同时。绕组温升限值的修正按GB 755的规定进行·法

一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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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过转矩

    电钻在热态下承受1.5倍额定转矩历时15s的过转矩试验后，电钻应能正常运行。

4.12 堵转

    电钻在实际冷态下承受3s堵转试验后，电钻应能正常运行。

4.13 电源线长度

    自电缆进线孔到插头(不包括插脚)的软电缆或软线长度应不少于2.sma

4.14 防锈

    电钻中的螺钉应进行表面处理，钢制电刷弹簧及接地螺钉、垫圈等零件应能承受防锈试。

5 试脸方法

5.1

5.2

5.2·

  外观检查

通过观察和手试，检查电钻的外观质量。

检查结果应符合4. 3的规定。

  钻轴检查

5.2.1.1

圆锥面有效工作长度检查

  外圆锥

    在锥面的工作长度上，将色剂沿轴线涂成均匀薄层，然后套上与钻轴同一锥度的普通精度的标准圆

锥环规，对研数次，此时相对转动的角度应不超过900。取出环规，测量钻轴上色剂被研开的长度。

    侧量结果应符合4.4.1.1的规定。

5.2门.2 内圆锥

  『在锥面的工作长度上，将色剂沿轴线涂成均匀薄层，然后塞人与内圆锥同一锥度的不带扁尾的普通

精度的标准圆锥塞规，对研数次，此时相对转动的角度应不超过900。取出塞规，测量塞规上色剂被研开

的长度。

    侧量结果应符合4.4.11规定。

5.2.2 将电钻固定在刚性支架上，当钻轴为外圆锥时，用百分表测定，当钻轴为内圆锥时，用卡簧式杠

杆百分表测定。

    测量点位于距钻轴外端约5 mm处，测量时，应使钻轴无轴向窜动，电钻通以低电压或以其他合适

的方式，使其钻轴缓慢转动三周，百分表上三次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的平均值，即为径向圆跳动值。

    测量结果应符合4.4.1.2的规定

5.3 噪声试验

电钻的噪声试验按GB/T 4583的规定进行。

试验结果应符合4. 6的规定。

无线电和电视干扰电平的测量

电钻对无线电和电视干扰电平的测量按GB 4343的规定进行，测量时，电钻应带钻夹头连续空载

试验结果应符合4. 7. 1的规定。

谐波电流测量

电钻的谐波电流测量按GB 17625. 1的规定进行。测量时，电钻应带钻夹头连续空载运行。

测量结果应符合4. 7.2的规定。

  电压波动和闪烁测量

电钻的电压波动和闪烁测量按GB 17625.2的规定进行。测量时，电钻应带钻夹头连续空载运行。

测量结果应符合4.7.3的规定。

  换向火花检查

4

行

5

5.

运

5.

5.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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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钻在额定电压下空载运行15 min，在空载及在进行5.9试验时，观察电刷下的火花。

    检查试验时仅检查空载运行时的换向火花。

    检查结果应符合4.8的规定。

5.8 输人功率、电流和工作参数测量

    电钻在额定电压下，使施加的转矩达到表1规定的额定转矩的最低值，如果此时的输出功率还未达

到表1规定的额定输出功率的最低值，则继续增加电钻的负载，使电钻的输出功率达到该值(当规定的

额定输出功率和额定转矩大于表1规定的最低值，则用同样的方法按规定的额定愉出功率或撅定矩转

加载)。

    在电钻运行15 min后。测量电钻的输人功率、电流、转矩及输出功率。

    对U类电钻，测量时应注意保持插头处的电压为额定电压值，其输人功率应扣除插头至功率表之间

的线路损耗。

    试验结果应符合3.1和4. 9的规定。

5.9 温升试验

5.9.1 施加的负载

    电钻在额定电压下，按5.8所确定的负载施加转矩，如果此时的输人功率小于铭牌标明输人功率的

4/5时，则增加转矩，使输人功率等于铭牌输人功率的4/5。并以此转矩作为电钻温升试验的负载。

5.9.2 运行时间

    在5.9.1规定的条件下，连续运行到电钻各部分温升达到实际稳定状态时为止。

5.9.3 温升测定的方法

    在电钻各部分温升达到实际稳定以后，绕组温升用电阻法测量，其他部位的温升用温度计法测量。

    试验结果应符合4.10的规定。

5.10 过转矩试验

    在电钻温升达到实际稳定状态时，在额定电压下，使施加的转矩达到5.8所确定的负载转矩的1.5

倍，试验历时15 s,

    试验结果应符合4.11的规定。

5.11 堵转试验

    在实际冷态下，预先将电钻的转动部分堵住，然后施加额定电压，持续3s后释放，再在额定电压下

空载运行30 s，检查电钻是否正常。

    试验结果应符合4.12的规定

5.12 最初起动电流的测量

    在进行5n堵转试验时，测量最初起动电流值。

    测量结果应符合4. 5规定。

5.13  n类电钻插头的耐电压试验

    在插头体外表面的捏手处贴附金属箔，然后在插脚和金属箔之间施加3 750 V试验电压，历时

1 min,

    试验结果应符合4.2.2的规定。

5.14 电源线检查及长度测量

    测量电钻的电源线进线孔到插头(不包括插脚)面的电源线长度，并检查电源线规格。

    测量和检查结果应符合4. 13和4. 2. 3的规定。

5. 15 其余的试验方法

    凡本标准中未作规定的其余试验方法均按GB 3883. 6的相应规定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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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脸规则

6.1 每台电钻必须经质量检验部门试验合格后才能出厂，出厂时应附有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的文件。

6.2 本标准规定的项目为型式试验项目，其中带“，”标记的为检查试验项目;带“，，”标记的项目在

产品定型后，如结构和材料没有变更，则在以后进行的型式试验时可不进行，试验按如下顺序进行。

    外观检查‘

    标志检查

    触电保护检查.“

    钻轴检查

    噪声试验

    无线电和电视干扰电平测量

    谐波电流测量

    电压波动和闪烁测量

    起动试验

    换向火花检查’

    输人功率、电流和工作参数测量

    温升试验

    过转矩试验

    泄漏电流测量

    堵转试验

    最初起动电流测量

    防潮试验

    绝缘电阻测量

    耐电压试验

    耐久性试验

    不正常操作试验

    机械危险检查’“

    机械强度检查

    接地装置检查

    结构检查 ‘

    内部布线检查

    组件试验“

    电源线长度检查

    电源联接检查

    软电缆或软线提拉力和扭力试验

    软电缆或软线及护套弯曲试验 ’

    外接导线的接线端子检查

    螺钉及联接检查’‘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绝缘穿通距离检查

    耐热性、耐燃性和抗漏电痕迹性试验 ’

    防锈试验

6.3 检查方法

6.3门 试验按 6. 2所列试验项目的顺序进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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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试验项目应在同一台样机上进行，应通过全部试验，如果需要拆开样机做有关试验，可以另加一

台样机。

7 标志和包装

7.1 电钻的铭牌应标有下列项目:

    。)产品名称，电钻;

    b)电钻型号;

    e)在钢材上钻孔的最大直径，mm;

    d)额定电压，V;

    e)电源种类符号;

    f)额定输人功率W;或额定电流,n;

    g)额定转速r/min(空载转速超过10 000 r/min的电钻，应标有前面加有符号n。的额定空载转速

值);

    h) II类结构符号(仅用于II类电钻);

    1)防潮程度符号(仅在有要求时标出);

    j)制造厂名或商标;

    k)出厂批量代号。

7.2 出厂时，电钻的钻轴部分应采取临时性防锈涂封保护措施。

了.3 每台电钻出厂时应附有下列文件:

7.3.1 产品合格证。

7.3.2 使用维护说明书。

    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对该型号电钻的特点和用途分别有关说明。

    b)应有独立的章节说明电钻使用的安全技术要求，其内容包括必须注意的事项、可能出现的危险

和相应的预防措施，对 I类电钻应指明必须使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c)有关维护保养事项。

7.4 电钻的包装、运输及贮存应符合有关规定。

8 保修期限和附件

8.1 保修期限

    用户按照电钻制造厂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规定，在正确地运输、存放和使用电钻的情况下，电钻在制

造厂规定的保修期限内，如因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应免费为用户修理和

调换。

8.2 附件

    规格为13 mm及以下的电钻出厂时，均应附有相应规格的钻夹头。


